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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嘉南藥理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支給教職員工待遇，特制定「嘉南藥理大學

教職員工待遇支給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 

(一)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工。 

(二)編制外校聘約用人員。 

三、本校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工待遇分本薪(年功薪)、加給及獎金。 

四、本校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工本薪(年功薪)依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核敘薪

級，支給數額標準如下： 

(一)專任教師本薪(年功薪)：比照「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之「公

務人員俸額表」數額支給。 

(二)專任職員本薪(年功薪)：比照「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之「公

務人員俸額表」數額支給。 

(三)專任技工及工友本餉(年功餉)：比照「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之「技工工友工餉表」數額支給。 

五、本校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工加給支給數額標準如下： 

(一)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依本校「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表」數額支給，

如附表一。 

(二)專任職員專業加給：依本校「專任職員專業加給表」數額支給，如附表

二。 

(三)專任技工及工友專業加給：依本校「專任技工及工友專業加給表」數額

支給，如附表三。 

(四)專任教師兼任行政主管職務加給：依本校「專任教師兼任行政主管職務

加給表」數額支給，如附表四。 

(五)專任職員兼任行政主管職務加給：依本校「專任職員兼任行政主管職務

加給表」數額支給，如附表五。 

(六)專任教師兼任導師職務加給：依本校「導師制度實施辦法」之規定數額

支給。 

(七)其他加給： 

 1.講座教授加給：依本校「講座設置辦法」之規定辦理。 



2.特聘教授加給：對本校具特殊貢獻之特聘教授，得經校長核定給與加

給。 

3.主管特支費：本校行政主管，得經校長核定給與主管特支費。 

4.生活照顧加給：依本校「教職員工福利實施要點」之規定辦理。 

 5.特別加給：本校具特殊專長或需執行特別勤務或業務之教職員工，得

經校長核定給與特別加給。 

六、本校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工年終績效獎金之核發，依本校「教職員工年終績

效獎金核發辦法」之規定辦理。其他禮金依本校「教職員工福利實施要點」

之規定辦理。 

七、本校編制外校聘約用人員之待遇，依本校「約用人員月支工作酬金支給標

準表」數額支給，如附表六。 

八、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董事會審議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嘉南藥理大學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表 
   單位：新台幣(元) 

等級 月支數額 

教授 59,895 

副教授 46,230 

助理教授 40,455 

講師 31,925 

 
 
 

附表二：嘉南藥理大學專任職員專業加給表 
單位：新台幣(元) 

職稱 月支數額 備  註 

編篆、技正、秘書、組長、

編審、訓導員、輔導員、

專員 

30,860 

26,550 

22,370 

19,480 

薪額 475 元以上者 

薪額 350 元至 450 元者 

薪額 245 元至 330 元者 

薪額 230 元以下者 

護理師、營養師、諮商心

理師、勞工安全管理師、

勞工衛生管理師、組員、

技士 

22,370 

21,420 

19,480 

薪額 350 元以上者 

薪額 245 元至 330 元者 

薪額 230 元以下者 

技佐、辦事員、書記 
19,480 

18,610 

薪額 210 元以上者 

薪額 200 元以下者 
 
 

附表三：嘉南藥理大學專任技工及工友專業加給表 
                                               單位：新台幣(元) 

  職稱 月支數額 

技工 15,860 

工友 15,560 

 
  



附表四：嘉南藥理大學專任教師兼任行政主管職務加給表 
   單位：新台幣(元) 

職稱 月支數額 

校長 37,350 

副校長、一級行政(學術)主管 30,260 

系(所、學位學程)主管 27,280 

二級行政主管及秘書室秘書 17,680 

一級行政(學術)單位秘書 12,360 

系業務協調人 8,240 

 
 
 

 
附表五：嘉南藥理大學專任職員兼任行政主管職務加給表 

單位：新台幣(元) 

職稱 薪額 月支數額 

組長(主任)

410-625 8,970 

350-390 6,950 

290-330 5,300 

245-275 4,350 

210-230 3,860 

附註：職員兼任行政主管，但其薪額未達 210 者，則不支給兼任行政主管職務加給。 
  



附表六：嘉南藥理大學約用人員月支工作酬金支給標準表 
單位：新台幣(元) 

薪別 薪級 月支數額 敘薪標準 

年    

功    

薪 

第 20 級 39,280   

第 19 級 38,600   

第 18 級 37,910   

第 17 級 37,230   

第 16 級 36,540   

第 15 級 35,850   

第 14 級 35,170   

第 13 級 34,480   

第 12 級 33,800   

本           

薪 

第 11 級 33,110   

第 10 級 32,620   

第 9 級 32,140  研究所畢業 

第 8 級 31,660   

第 7 級 31,180   

第 6 級 30,700   

第 5 級 30,210  大學畢業 

第 4 級 30,200  三專畢業 

第 3 級 29,810  二專、五專畢業 

第 2 級 29,430   

第 1 級 29,050  高中(職)畢業 

�


